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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地三七五租約續訂登記申請書   

  

  受 文 者 新北市石門區公所 租約字號  

  申請種類 租約續訂登記 原 因  

  租 期 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 法令依據 新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2條、第 5條第 1項 

收件  
附
繳
證
件 

１ ５ 

時
間 

字
號 

 ２ ６ 

 ３ ７ 

 

年

 

月

 

日

 

時 

 
 

字
第 

 
 

 
 

號 

 ４ ８ 

 

申
請
人 

身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 承租人      

       

 出租人      

       

 

摘要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等則 面積 
（公頃） 

承租面積 
（公頃） 

租 額 
出租人 承租人 備註 

種 類 實物（公斤） 

原

載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變

更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區公
所審
核 情
形 

 

主辦人員 

 
 
課長 

 

區長  

市政府
備查情
形 

 

主辦人員 

股     長 

科（局）長 

 市長  

附
註
：  

一、本申請書依式填寫 1式 2份。 

二、本申請書內之「法令依據」欄及「附繳證件」欄，請參照新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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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請書 
收件    字第     號 

收件日期：     年 月 日  時 

茲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填具本申請書並檢附  字
第     號私有耕地租約  張、自任耕作切結書、○○○年全年生
活費用明細表、全戶戶籍謄本及委託新北市石門區公所代為申請○○○年
全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之委託書各一份，對上開租約內承租地
主     之耕地請准予依法續訂租約。 

此 致 
新北市石門區公所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現 住 址：   縣（巿）   鄉（鄉、巿、區）   村

（里）  鄰  街（路）  段  巷
弄   號  樓 

電   話： 

直轄市政
府 地 政
處 、 鄉
（鎮、市、
區）公所核
定 情 形 

 

核 
定 
人 
員 
簽 
章 

主辦人員 

 

 

 

主管課長 

 

核 稿 

 

 

 

地政處長 

鄉（鎮、巿、區）長 

直轄市區
公所審核
情形、縣
（市）政府
備查情形 

 

備 審 
查 核 
人 
員 
簽 
章 

主辦人員 

 

 

主管股（課）長 

 

 

核 稿 

 

地政局長 

 

 

 

區 長 

縣（巿）長 

 

註：一、本申請書應就一張租約填具一式二份，但在同一鄉（鎮、巿、
區）內承租同一出租人耕地數筆而訂有租約數張者仍應併填
一份申請書。 

二、本申請書應由本人親自到場送件，核對其身分。委託他人辦
理者，應附委託書，委託人並應親自到場，並在本申請書簽
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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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格式為參考範例，委託人可自行決定採用本格式或另以其他格式辦理 

 

委 託 書 
 

委託人即
出

承
租人     就坐落新北市石門區   

段   小段     地號共計  筆耕地，與   訂

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   字第      號    

 張，於○○○年底租期屆滿。委託人因故不能親自前往 

 新北市石門區公所申請■續訂租約□收回自耕，特委請受

託人     代為處理，委託人並已將有關證件全部交予

受託人。新北市石門區公所於審理案件期間必須委託人補正

、說明或提供資料等配合辦理之相關事宜，亦由受託人全權

處理。 

 

 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（簽名

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   話： 

住   址： 

 

受 託 人：          （簽名

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   話： 

住   址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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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 
申請人     承租     出租坐落新北市石門區之下

列標示耕地，申請人確實繼續自任耕作，今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

有關規定申辦續訂租約登記，登記後如發生該地承租權之爭議時，申

請人自願擔負法律責任，概與核定登記之行政機關無關，特此具結。 

土 地 標 示 
地 目 等 則 

面 積 

（公頃） 

承租面積 

（公頃） 
備 註 

段 小 段 地 號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此致 

新北市石門區公所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現 住 址：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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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門
區
私
有
耕
地
三
七
五
租
約
現
耕
人
現
耕
位
置
現
耕
照
片 

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現耕人簽章： 

地點：    段     小段      地號 

 

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現耕人簽章： 

地點：   段    小段     地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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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 託     書 
委託處理
事 務 

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分局、稽徵所申請核發本人及配偶與同一戶內直系血親○
○○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。 

委託原因 
因委託人出（承）租之耕地租約期限屆滿，為收回自耕或續訂租約審核收

益需要，特委託代理人辦理。 

租約耕地
坐 落 

新 北 市 
蘆州
區 

 段  小段  地號  筆 租約字號  

委
託
人 

姓 名 
與委託
人關係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職 業 印 章 備 註 

 本 人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受

託
人 

代理人 

巿（縣） 鄉（鎮、巿、區）公所法定代理人： 

鄉鎮 

巿區 
長 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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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全年生活費用明細表 
填表人      本人及配偶與同一戶內直系血親○○○年全年生活費用如下，特此具結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        （單位：新臺幣／元） 

姓 名 與申請人關係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戶 籍 地 址 生活費用 房 租 醫療／生育費用 保險費用 災害損失 合 計 

 本人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   市鄉區鎮   里村   鄰       

    合 計       

填寫說明： 

一、出、承租人之生活費用，以耕地租約期滿前一年（即民國○○○年），出、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為準。 

二、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，準用內政部、台北巿政府及高雄巿政府公布九十年最低生活費標準表之規定，核計其生活費用。 

三、下列各項生活必要之支出費用，得予加計： 

（一）本人及配偶租用房屋有證明者，其房租支出。 
（二）醫藥及生育費支出（須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開立之單據，但受有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，不得加計。） 
（三）災害損失支出（如地震、風災、水災、旱災、火災等損失，須檢附稽徵機關如國稅局分局、稽徵所當時調查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文件，但有接受救濟金部分

不得加計。） 
（四）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之支出費用。 

 
填表人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市（縣）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村（里）   鄰     路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鄉（鎮、巿、區）公所審核情形： 

（分別簽章） 主辦人員  主管股（課）長  核稿  

 

鄉（鎮、巿、區）長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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